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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仲裁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简称《民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简称《海事特别程序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民诉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简称《经济审判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第一审判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简称《开庭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简称《简易程序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简称《审判方式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调解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执行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简称《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适用合同法的解释》

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使用婚姻法的解释》

以下串讲以民诉法为主线，穿插相关司法解释

                                   第一编 总则

任务 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民诉法的适用范围

第5条      同等原则和对抗原则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调节原则

辩论原则

处分原则

检查监督原则

支持起诉原则

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的关系

第18条      基层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

中级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

《民诉意见》1.2

高级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

最高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

原告就被告原则

被告就原告的情形   《民诉意见》4－17 

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定管辖

1.《民诉意见》 18.20 ―22

2.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购售合同履行的解释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履行的解释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的解释

第25条      协议管辖    《民诉意见》 24

第26条      保险合同纠纷的管辖   《民诉意见》25

第27条      票据纠纷案件的管辖    《民诉意见》26

第28条      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    《民诉意见》30

第29条      侵权案件的管辖     《民诉意见》28  29

第30条      运输事故案件的管辖     《民诉意见》30

船舶碰撞纠纷的管辖     

海难救助费用纠纷的管辖

共同海损纠纷的管辖

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

《海事特别程序法》第7条  专属管辖

《民诉意见》  305

共同管辖

移送管辖    《民诉意见》33－35

指定管辖    《民诉意见》36、37      《经济审判》1－4

管辖权异议

1.《民诉意见》 66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有独三，无独三均不得对案件管辖提出异议。

第39条      管辖权的转移

审判组织

第40条 ―第44条

                                    第四章  回避

第45条―第48条

第五章 诉讼参加人

第49条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力

         《民诉意见》38―42    44－46   49   51

共同诉讼

《民诉意见》43、47、50、52－58、183、2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的解释124－12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解释11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5

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民诉意见》59－64

第三人

《民诉意见》65、66、97、159、160、162

《经济审判》9、10、11
《适用合同法的解释》16、24、27－29

《适用婚姻法的解释》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的解释12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解释11

第57－62条 诉讼代理人  《民诉意见》67－69

证据

第63条     证据种类

第64条     当事人举证

《证据规则》 1－13，33－36，37－40，41－46

     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证据规定》15、17、19、25－28

第74条     证据保全     《证据规定》23、24

第66条     质证   《证据规定》47－51 ，53－56，61

第65、66、69、71条   审核认定证据   《证据规定》63－79

期间、送达

期间的计算   《民诉意见》79

期间的耽误及处理

     直接送达

     留置送达     《民诉意见》81－84、90

公告送达     《民诉意见》89

第八章 调解

第85－91条   1. 《民诉意见》91－97

              2. 《民诉意见》1－4、7、8－13、17－19

                                     第九章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第92－96条    财产保全

《民诉意见》31、32、99、101－105、109

《经济审判的规定》13－15

第97、98条    先予执行

《民诉意见》106、107

《经济审判的规定》16、17、18

第99条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救济

《民诉意见》110

《经济审判的认定》19

第十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100条   拘传   《民诉意见》112、113

第101－103   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

《民诉意见》123、124

《执行规定》97、100

《证据规定》80

拘传、拘留、罚款的程序

         《民诉意见》114－119、121、122

                                 第十一章   诉讼费用

第107条   《民诉意见》109、131、132、134、136、137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十二章   普通程序

第108 、109、110条    起诉的条件、起诉状和起诉方式

《民诉意见》139、141—153

公开审判

合并审理

① 《民诉意见》第156条

②  《证据规则》第34条

第129条   撤诉和按撤诉处理

《民诉意见》158、159、160—162

第130、131条  缺席判决

《民诉意见》157、158、162

第132条  延期审理

第134条   审判

第135条   审限

《民诉意见》第164条

中止诉讼

终结诉讼

判决

《民诉意见》第163条

第140条   裁定

《民诉意见》第166条

第141条  终局裁判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第142条  适用范围

①《民诉意见》168、169、174

② 《简易程序的规定》 1—3

第143—145条  简易程序的特点

① 《民诉意见》172、173、175

② 《简易程序的规定》 4—32

第146条  审限

《民诉意见》170、171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第147—150条  上诉

《民诉意见》176—179

第151条    审理范围

《审判方式改革》35、36

第152条  审判方式

《民诉意见》第188条

第153、154条  裁判

《民诉意见》181—189

第155条   调解

《民诉意见》第191条

第156条   撤回上诉

《民诉意见》第190条

二审裁判为终审裁判

第159条  审限

第十五章  特别程序

 适用范围

第161条  特点

第162条   发现争议的处理

第163条   审限

第164、165条   选民资格案件

第166—169条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案件

《民诉意见》第194—196条

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

《民诉意见》第198条

第174—176条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民诉意见》第197条

第十六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177条   法院提起再审

《民诉意见》第199、200、202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

《民诉意见》第203—209、212条

第183、184条   再审案件的审理

《民诉意见》第201、210、211、213条

《经济审判的规定》第22、23条

第185—188条  检察院抗诉

第十七章   督促程序

第189条   适用范围及申请条件

《民诉意见》第215、218条

第190条   受理

第191条   审理

《民诉意见》第216、217、219、220、222条

第192条   终结

《民诉意见》第221、223、224条

第十八章   公事催告程序

第193条   适用范围

①《民诉意见》第226条

② 《海事特别程序法》第100、120条

③ 《公司法》第144条

④  《海商法》第26条

第194条   受理与公告

《民诉意见》  第227—229、234—237条

第195条   支付人义务

第196条   利害关系人申请

《民诉意见》第230、231、238条

除权判决

《民诉意见》第232、233条

第198条   救济

《民诉意见》第239条

第十九章   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第199条  申请主体

第200条  破产公告与债权申报

《民诉意见》第242、244、245、247条

第201条  清算组

《民诉意见》第246、249条

第202条  和解

《民诉意见》第248条

优先权

《民诉意见》第241条

清算程序

《民诉意见》第250—252条

第205条  管辖

第206条  适用范围

《民诉意见》第240、253条

第三编  执行程序

第二十章  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则

第207条   执行管辖

①《民诉意见》254—256

② 《执行规定》2—4，10—17

第208条   执行异议

①《民诉意见》257

② 《执行规定》70—75

第209条  执行机构

《执行规定》第1、5、6—9、124—136条

第210条  委托执行

①《民诉意见》258—265

② 《执行规定》111—123

执行和解

①《民诉意见》第266、267条

② 《执行规定》第86、87条

第212条  执行担保

①《民诉意见》268—270

② 《执行规定》84、85

第213条  执行承担

①《民诉意见》271—274、276

② 《执行规定》76—79、81—83

第214条  执行回转

①《民诉意见》第275条

② 《执行规定》第109、110条

第二十一章   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执行开始的方式

仲裁裁决的执行与不予执行

《民诉意见》第277、278条

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与不予执行

申请执行的期限

①《民诉意见》第225条

② 《执行规定》第18—23条

第220条  执行通知

①《民诉意见》第279条

② 《执行规定》第24—29条

第二十二章   执行措施

第221条   对存款的执行

①《民诉意见》第280、282条

② 《执行规定》第32—35条

第222条   对收入的执行

《执行规定》第36、37条

第223—226条   对其它财产的执行

① 《民诉意见》第281、301、302条

② 《执行规定》第38—56条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3—6、28、29条

搜查

①《民诉意见》第285、289条

② 《执行规定》第30、31条

第228条  对特别程序的执行

①《民诉意见》第284、290、291条

② 《执行规定》第57—60条

第229条   强制迁出房屋或退出土地

第230条   办理财产证照转移手续

《民诉意见》第229条

第231条   对行为的执行

① 《民诉意见》第283、295条

② 《执行规定》第60条

③ 《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答 》第11条

第232条   迟延履行金

《民诉意见》第293—295条

第233条    继续履行

《民诉意见》第296条

【补充】参与分配

①《民诉意见》第297—299条

② 《执行规定》第90—96条

【补充】对到期债权的执行

①《民诉意见》第300条

② 《执行规定》第61—69条

【补充】执行竞合的处理

《执行规定》第88、89条

第二十三章   执行中止和终结

第234条    执行中止

《执行规定》第102—104、106、107条

第235条    执行终结

《执行规定》第105条

【补充】执行结案

《执行规定》第107、108条

第四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第二十四章  一般程序

第237条   使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原则

《民诉意见》第304条

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原则

司法豁免原则

使用我国语言文字原则

第214、242条   委托中国律师代理诉讼原则

《民诉意见》第308、309条

《民诉意见》第312条

第二十五章  管辖

法定管辖

协议管辖

应诉管辖

专属管辖

《民诉意见》第306条

第二十六章   送达、期间

第247条  送达方式

《民诉意见》第307条

第248条  答辩期间

第249条  上诉期间

《民诉意见》第311条

第250条   审限的特殊规定

第二十七章   财产保全

涉外财产保全的开始

涉外中的诉前保全

第254条    涉外财产保全的担保

第255条    涉外财产保全的监督

第256条    涉外财产保全的解除

第二十八章   仲裁

第257条   涉外仲裁的适用

《民诉意见》第316条

第258条   涉外仲裁的财产保全

《民诉意见》第317条

第259条   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

《民诉意见》第313、314条

第260条   涉外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

《民诉意见》第315条

第261条   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救济

第二十九章   司法协助

第262条   司法协助的前提

第263条   提供司法协助的途径

《民诉意见》第319条

第264条   司法协助的请求

第265条   提供司法协助的程序

第266条   我国法院裁判在国外的承认和执行

《民诉意见》第320条

第267—268条   对国外法院裁判的承认和执行

《民诉意见》第306、318条

第269条    对国外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补充】《民诉意见》第310条

仲裁法由于司法解释极少，以下仅串法典条文。

第2、3、77条     适用范围

第4、5、26条     仲裁与诉讼的关系

第9条            一裁终局制度

第10—15条       仲裁机构的设置问题

第16—20条       仲裁协议（包括仲裁协议的内容、效力、无效以及效力认定）

仲裁程序（包括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庭的更换、仲裁中的保全、仲裁案件的审理及裁决）

第58—61条       仲裁裁决的撤销（包括撤销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撤销申请的处理）

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65—73条       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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